关于加强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管理的通知 

温建建〔2009〕7号

各县（市、区）规划建设局（建设局），局属各管理部门、市属及外地进温建筑施工企业、工程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切实落实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财政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建设部《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及使用管理规定》等规定，现就我市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用（以下简称安全措施费），是指按照国家现行的建筑施工安全、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和有关规定，购置和更新施工安全防护用具及设施、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和作业环境等所需的费用（建筑工程安全措施费项目清单见附件1）。建设单位对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有其他要求的，所发生费用一并计入安全措施费。

    二、安全措施费实行资金单列到位、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各方监督的原则。

    三、温州市建设局负责全市建筑工程安全措施费的监督管理工作，温州市建筑工程安全监督站受温州市建设局委托，具体实施市管建筑工程安全措施费的监督管理工作，各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建筑工程安全措施费用的监督管理工作。

    四、施工单位应当根据现行标准规范，结合工程特点、工期进度和作业环境要求，在施工组织设计文件中制定相应的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并按照规定对安全措施费单独提取，提取费率不得低于工程所在地造价管理机构测定费率计算所需费用总额的90%。

    五、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必须在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安全措施费的项目、金额和支付方式等条款。鼓励施工企业创建文明标化工地，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创建文明标化工地的奖励费用。合同工期在一年以内的，建设单位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五日内将安全措施费全额划拨至专项资金账户，并在工程项目开工前向施工单位预付不低于安全措施费总额的50%；合同工期在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建设单位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五日内将安全措施费不低于总额的70%划拨至专项资金账户，剩余部分在合同工期进行一半时一次划拨完毕，并在开工前向施工单位预付不低于建筑工程安全措施费总额的30%，剩余部分应当按照施工进度支付。工程监理单位发现建设单位未按规定或合同约定支付安全生产费用的，应当及时提醒建设单位支付。

    六、施工企业必须在基本账户银行设立安全措施费专项资金账户，按工程项目设立明细账核算，并于每季度终了10日内向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安全措施费收支情况季报表（附件2）。安全费用应当专户核算，施工企业按规定范围提取使用。年度结余留下年度使用，不足部分从工程其他成本费用中列支。各工程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共同负责对专项资金的专款专用管理。

    七、建设单位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时，应当将施工合同中约定的安全措施费支付计划、施工单位出具的预收安全措施费证明及银行出具的安全措施费专项资金账户进账单作为保证工程安全的具体措施提交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未提交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核发施工许可证。 

    八、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对安全措施费的使用进行监督。施工单位根据安全设施的建设情况，编制安全措施费和设施预算，按工程进度将安全措施费拨付申请表（附件3）报建设工程监理单位、建设单位审核后，拨付给工程项目部使用。 

    施工单位应按与安全监督机构签订的《工程项目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责任书》内容中约定的四个阶段及时向监理单位、建设单位提出安全措施费申请，在申请时应提供由安全监督机构出具的评定情况及上阶段安全措施费使用情况，并附支付、使用记录。监理单位接到申请后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对工程进度和现场安全管理及安全措施费使用情况进行核查、评定，并记录核查、评定结果，经核查、评定符合要求的，总监方可审签认可。

    九、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措施费管理核算制度和安全生产费用核算制度，明确安全措施费使用和管理的程序、职责及权限，确保安全措施费专款专用，在财务管理中单独列出并建立台帐备查。施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对建筑工程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的组织实施进行现场的监督检查，并有权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反映情况。

    实行工程分包的，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应当在分包合同中明确安全措施费由总承包单位统一管理。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向分包单位支付安全措施费，总承包单位不按规定和合同约定支付安全措施费的，造成分包单位不能及时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导致发生事故的，由总承包单位负主要责任。

    十、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施工单位安全措施费不投入或措施不符合要求，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应当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十一、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现行标准规范对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建设单位支付及施工单位使用安全措施费费用情况进行监督。发现建设单位未按规定计取和支付安全措施费的，施工单位不按照规定使用或挪用安全措施费或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不落实的，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改正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弄虚作假，骗取安全措施费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

